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機關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
之4號

聯 絡 人：劉建巖

電　　話：04-37061074
傳　　真：

電子郵件：e-2380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300606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函轉國立臺灣文學館辦理借展活動資訊，請貴校踴躍提出主旨：
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依據國立臺灣文學館113年5月14日文學展字第1133000989一、
號函辦理。
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二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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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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